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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师（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小飞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
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
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
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
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
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
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私教课程服务协议是消费者与健身会
所及私人教练签订合同的法律行为，合同
签订后，双方因主客观原因都可能出现无
法履约的行为。因健身会所未与消费者确
认合同内容，且不区分消费者无法履约的

原因，采取由消费者承担剩余课费全部损
失的违约责任，对剩余课费一律不予以退
还、转让或更改，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属
于“霸王条款”，加重消费者责任，显然有失
公平。

黄小飞提醒市民，在与健身会所及私人
教练签订合同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资质资格要细查。现在健身房基
本都采取了预付费消费模式，因此在选择健
身房之前，消费者应当谨慎选择。可以通过
企业信息公开网站查询该企业的基本情况，
查看其是否存在涉诉、行政处罚等情况，尽量
选择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健身房，在选择教练
时应查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健身教练资质证
书等。

第二，合同文本要细看。购买健身房服
务时，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
务通过书面方式确立下来，签订合同时要仔
细阅读，对于其中的违约条款、免责条款等重
点条款要认真审查，对于健身房的各项承诺
应当在书面合同中予以确认。

健身私教课健身私教课效果不理想效果不理想

可以要可以要求退款吗求退款吗？？
海口一女子起诉健身房；法院：被告退还会籍费、私教费10874.01元

2020年5月27日，刘可（女，化
名）与海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海甸
分店签订《某健身连锁会籍合约书》，
约定：刘可以2580元的价格购买该
店会籍资格三年；会籍自2020年5月
27日起至2023年5月27日止；刘可
已交纳的会籍费在入会后不予退还，
其购买的会籍不可转让或暂停；合约
书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取得健身会籍后，刘可以240元/
节的价格向海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
司海甸分店购买120节常规健身课，
并就此于2020年5月27日、6月18
日、6月26日分别签订了《某健身私
教认购协议》《某健身私教认购协议》
《某健身私人教练协议》，约定：120节
常规私教课总价28800元，课程有效
期自2020年6月26日起至2022年9
月26日止，刘可可在健身会员卡有效
期内申请延长一次课程有效期，最多
延长至会籍期限结束，私教课程售出
后概不退款、不可转让、不可转为其
他用途费用。

刘可在签订上述合约书、协议时
均手写表示“同意以上条款”，合约书
及协议上均有海南某健身管理有限
公司海甸分店加盖的“口头承诺一律
无效”印章。2020年5月27日，刘可
向该店支付会籍费2580元、常规私
教课费2000元；2020年 6月18日，
刘可再次支付常规私教课费12000

元；剩余常规课课时费于2020年6月
26日全部付清。2020年10月16日，
刘可以300元/节的价格购买8节康
复私教课，课程有效期至2020年12
月31日止；刘可已为此支付康复私教
课费共计2400元。

2020年 6月 26日起至2020年
11月3日期间，刘可在海南某健身管
理有限公司海甸分店锻炼，共消费常
规私教课63节、康复私教课4节。刘
可的体测报告显示，其肌肉量由2020
年5月27日的39.9公斤上升至2020
年10月17日的41.2公斤，脂肪量自
40.8 公斤下降至 34.8 公斤，体重自
83.8公斤减轻至79.1公斤。

原告刘可认为，被告向原告承
诺，通过训练可以达到体重降低30-
50斤的效果，并能够纠正体态。原告
付款后，开始在被告处上私教课。期
间，原告严格按照教练的计划进行训
练，但体重只降了不到6斤，付款之前
被告承诺的科学严谨的课程安排、能
够解决原告的体态问题、保证的减脂
重量都没有兑现。原告遂于2020年
12月与被告协商退课事宜，然而被告
却对此不予理睬。

据此，原告诉至海口市美兰区法
院，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
会籍合约书及私教认购协议；依法判
令被告返还原告会员费2000元、私
教费15180元，共计17180元。

本报讯 现代人的生活需求逐渐丰富，健身也成为人们重视

的一环。然而，部分消费者由于上私教课程健身效果不理想，要

求退课退款遭拒。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我省也有这

样的案例。 记者 吴佳穗

女子花3万余元健身，效果
不理想要求退课遭拒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某健身
连锁会籍合约书》《某健身私教认购
协议》《某健身私人教练协议》是由海
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海甸分店提
供，“入会后，会籍费不予退还，会籍
不可转让或暂停”“本课程一经售出
概不退款，不可转让，也不可转为其
他用途费用”条款对于会籍费、课程
费不退还的适用条件并未区分原告
与被告的不同原因，未设定任何前提
条件，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因海
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海甸分店的
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刘可仍不能
要求退还会籍费、课程费。

上述会籍费、课程费条款免除了

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责任，加重了刘可
的责任，违反了公平原则，导致双方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
的规定，应属无效条款。

据此，该院依法作出判决，原告
刘可与被告海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
司海甸分店签订的《某健身连锁会籍
合约书》《某健身私教认购协议》《某
健身私教认购协议》《某健身私人教
练协议》于2021年4月1日解除；被
告海南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海甸分
店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刘可退还会籍费1298.01元、私教
课程费9576元。

法院：合同条款无效，判决解除合同

律师
说法 “课时费一律不予退还”属霸王条款

2018年11月至2020年11月，湖南一男
子黄某为减脂，在一家健身中心购买了11万
余元的健身课，双方为此签订多份协议，协议
载有如下内容：非因本会所原因导致本合同
不能继续执行的，不转不退。

后因由于健身中心自身管理混乱、私教
频繁离职，以至黄某在合同履行期间多次更
换私教，导致健身效果不佳。黄某已上私教
课程花费68083元，剩余课程费共计49417
元，要求健身中心退费未果，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双方的协定和契约书约定“非

因本会所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执行的，
不转不退”，因该约定系被告健身中心提供的
格式条款，且被告健身中心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已尽到提示或说明义务，故黄某请求解除
与被告健身中心之间的健身合同并要求其退
还剩余健身费用49417元，符合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黄某与健身中
心之间的健身合同于2021年 11月 27日解
除；健身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该
男子健身费用494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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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男子花11万余元健身效果不佳起诉健身房
法院判决：退还健身费用49417元


